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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政务公开“操作指南”
让公众更大程度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

重大突发事件
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细则》(下称《细则》)，要求着力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并将
“五公开”要求落实到公文办理程序和会议办理程序。记者注意到，《细则》首次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在全国选取 100 个县作为试点
单位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等。

制度
对主动公开实施清单式管理

《细则》从制度层面，提出建立政务公开审查机
制。

具体而言，行政机关拟制公文时，要明确主动
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等属性，对拟不公开的
政策性文件，应经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审查。

针对当前主动公开存在标准不清晰、公开随意
性大等问题，《细则》提出建立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即对主动公开实行“清单式管理”，进一步明确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公开的主体、内容、时限、方式等，提
高公开工作的标准化水平。“此次《细则》相当于政
务公开的一个操作指南，或可解决社会诟病的一些
政务公开不到位的老大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表示。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已准备于近期率先试点对主动
公开实施三级清单式管理。

基层
100个县试点政务公开标准化

《细则》提出，在全国选取100个县（市、区），围
绕土地利用规划、拆迁安置、环境治理、扶贫救灾、
就业社保等开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

国办相关负责人解读该政策时表示，主要考虑
是，《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
化。同时，基层政府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推进“放管
服”改革，破解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
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很关键。

“怎么使政务公开工作更能满足老百姓的需

求，更好地实现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数据的开放，
以及推进政府机关之间的合作等，都需要通过标准
化和规范化的试点，来找到解决的方案。”对此，周
汉华提出建议，可根据不同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将
政务公开工作和相关的工作一并设计，例如将政务
公开与软环境的打造、群众的投诉举报及监督、大
数据的行动计划、互联网＋、电子政务的发展一并
推进，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推动相关制度的融合，
产生叠加效应。

考核
政务公开绩效占比不低于4%

强化考核监督是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抓
手。此次《细则》为政务公开工作设立了“紧箍
咒”。《细则》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将信息公开、政
策解读、回应关切、媒体参与等方面情况作为政务
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政务公开工作
分值权重不应低于4％。

政务公开工作责任追究也将进一步强化，定期
会对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对重要信息

不发布、重大政策不解读、热点回应不及时的，要严
肃批评、公开通报；对弄虚作假、隐瞒实情、欺骗公
众，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单
位和人员责任。

“在现行的体制之下，行政的绩效考核是个很
好的指挥棒。”周汉华表示，这个是硬办法、硬举
措，将对推动政务公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期
待政务公开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时效
重大事件最迟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细则》还有一大亮点，即提出特别重大、重大
突发事件发生后，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在 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地方和部门主
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

“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政务舆情易
发多发，很容易快速聚焦放大，政府必须第一时间
做出回应。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仅仅
在 24小时以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是不够的。”国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规定特别重
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在1小时内发布权威信

息进行回应。考虑到地区差异以及地方部门的实
际情况，《细则》提出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
后，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

“要求5个小时内发布，是要求政府迅速回应群
众的需要。”周汉华表示，政务公开应该让群众看
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能监督，“要做到这四点，那
就要加强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

除了明确政策发布的责任人，《细则》也明确了
责任主体，明确各级政府办公厅（室）是本级政府网
站建设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

互动
电视电话会议应积极公开

《细则》还强调了扩大公众参与，让公众更大程
度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和公众权益的重要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须
通过征求意见、听证座谈、咨询协商、列席会议等方
式扩大公众参与。同时，《细则》对可以向社会公开
的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了限定，提出对涉及公众利
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电视电话会议，行政机关
应积极向社会公开。

此外，《细则》提出调整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
组，协调处理政务公开顶层设计和重大问题。建立
健全科学、合理、有效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适时通
过第三方评估、民意调查等方式，加强对信息公开、
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媒体参与等方面的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不断调整优化政务公开的方式方法。
评估结果要作为政务公开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